
炎政发〔2023〕13号

炎陵县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炎陵高新区管委会，县直各相关单位，省市驻炎

机构：

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加

快建设法治政府，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222
号）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42号，第 289号修

改），县人民政府对 2018年 12月 15日至 2023年 12月 15日制定并

经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、统一公布的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办公

室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：

YLDR-2023-00009

炎 陵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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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确认《炎陵县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电鱼、毒鱼、炸鱼等违

法捕捞行为的通告》等58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（见附件1）。

二、废止《炎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集中整治非法采砂采矿的

通告》等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（见附件2）。

三、宣布《炎陵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

告》等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失效（见附件3）。

上述确认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有效期与本决定公布

前连续计算；宣布失效、废止的规范性文件，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

不再执行；超过有效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未进行“三统一”的行

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为适应机构改革需要，

确保相关部门的主体合法性和执法合法性，现行县人民政府和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其中涉及原有关部门职

责和工作的，由机构改革后承继该职责和工作的部门承担，县政府

不对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另作修改。

各单位要认真执行县人民政府的决定，切实做好有关行政规

范性文件废止、宣布失效的后续管理工作，严格施行继续有效的行

政规范性文件，认真履行政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进一步管理好

经济社会各项事务。各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、执行单位要密切关

注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，对情况变化需要修改、重新公布、宣

布失效、废止的规范性文件，应当及时处理，以保证规范性文件的

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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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炎陵县人民政府决定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2.炎陵县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3.炎陵县人民政府决定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炎陵县人民政府

2023年12月20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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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决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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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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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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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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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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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录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严

厉
打

击
电

鱼
、毒

鱼
、炸

鱼
等

违
法

捕
捞

行
为

的
通

告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印

发
《

炎
陵

县
残

疾
儿

童
康

复
救

助
制

度
实

施
办

法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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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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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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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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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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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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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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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

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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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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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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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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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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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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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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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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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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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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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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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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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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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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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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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
管
理

划
界

工
作

的
公

告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印

发
《

湖
南

炎
陵

罗
萍

江
抽

水
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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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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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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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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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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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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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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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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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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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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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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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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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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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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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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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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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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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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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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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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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
方

案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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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
炎
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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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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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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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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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
印
发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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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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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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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
规

划
监
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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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

施
细

则
》
的
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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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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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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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〕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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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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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〕2
9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1〕2

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1〕3

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1〕1
7号

序
号

文
件

标
题

文
号

──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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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财

政
衔

接
推

进
乡

村
振

兴
补

助
资

金
管

理
办

法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全

民
科

学
素

质
行

动
规

划
纲

要
实

施
方

案
（
202
1-2

025
年
）》

的
通
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政

府
合

同
管

理
办

法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食

品
安

全
事

故
应

急
预

案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新

建
商

品
房“

交
房

即
交

证
”改

革
实

施
方

案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机

关
事

业
单

位
编

外
人

员
经

费
管

理
办

法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202
2年

炎
陵

县
中

药
材

产
业

发
展

奖
补

方
案
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全
面

放
开

养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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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
市
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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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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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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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意

见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乡

镇
敬

老
院

管
理

改
革
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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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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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县

属
国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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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投

资
监

督
管

理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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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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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
炎
陵

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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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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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
项
管

理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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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
行

）》
《

炎
陵

县
县

属
国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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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机

构
设

置
与

编
制

管
理

暂
行

办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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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
行
）》
《

炎
陵

县
县

属
国

有
企

业
负

责
人

经
营

业
绩

考
核

暂
行

办
法
（
试

行
）》
《

炎
陵

县
县

属
国

有
企

业
工

资
总

额
预

算
管

理
办

法
（
试

行
）》
《

炎
陵

县
县

属
国

有
企

业
负

责
人

薪
酬

管
理

办
法
（
试

行
）》

的
通
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高
新

区
赋

权
事

项
目

录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居

民
自

建
房

建
设

管
理

实
施

细
则
（
试

行
）》

的
通

知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1〕3
2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3

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1
0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1
2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1
7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2
7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3
2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3
4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3
5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1

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1
4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1
7号

序
号

文
件

标
题

文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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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 53 54 55 56 57 58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农

村
宅

基
地

与
村

民
住

房
建

设
管

理
实

施
细

则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管

控
和

查
处

违
法

建
设

工
作

细
则

》
和
《

炎
陵

县
管

控
和

查
处

违
法

用
地

工
作

细
则
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耕

地
地

力
保

护
补

贴
政

策
实

施
方

案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政

府
投

资
项

目
成

本
控

制
管

理
暂

行
办

法
》
的

通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行

政
许

可
事

项
清

单
（
202
3年

版
）》

的
通
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印
发
《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加

强
政

府
采

购
管

理
的

若
干

规
定
（
试

行
）》

的
通

知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在

建
居

民
自

建
房

安
全

专
项

整
治

工
作

方
案

》
的

通
知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2
1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2
5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2
7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2
8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3
0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3
6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3
7号

序
号

文
件

标
题

文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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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1 2 3 4

文
件

标
题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开

展
集

中
整

治
非

法
采

砂
采

矿
的

通
告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治

理
货

车
超

限
超

载
行

为
的

公
告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开

展
全

县
自

建
房

拆
违

保
安

行
动

的
通

告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炎
陵

县
医

疗
救

助
第

三
类

对
象

和
再

救
助

对
象

认
定

办
法
（
试

行
）》

的
通

知

文
号

炎
政

告
〔
201
9〕2
0号

炎
政

告
〔
202
2〕1

号

炎
政

告
〔
202
2〕2

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3〕2

号

附
件

2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决

定
废

止
的

行
政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目

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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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决

定
宣

布
失

效
的

行
政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目

录

序
号 1 2

文
件

标
题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进

一
步

加
强

森
林

防
火

工
作

的
通

告

炎
陵

县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室

关
于

印
发
《

打
击

非
法

采
石

、采
矿

专
项

整
治

工
作

方
案

》
的

通
知

文
号

炎
政

告
〔
201
9〕1
7号

炎
政

办
发
〔
202
2〕1
1号

── 10



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。

炎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20日印发


